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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消防救援大队政务服务事项（行政许可）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（主项） 子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权力类型 审批层级 备注

1

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

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

检查

1.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

消防安全检查

1.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

查
行政许可 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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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（县级）实施要素一览表
实施机关：开江县消防救援大队

序
号

对应
国家
清单
第#
项及
其名
称

我省对应主
项名称（我
省权力事项
清单中行政
许可第#项）

对应国
家事项
修改后
主项名

称

子
项
名
称

业务
办理
项名
称

设
定
层
级

实
施
机
关

审批层级 申请材料 审批程序 受理和审批时限
行政许可
证件

省
级

市
级

县
级

乡
级

申请材料
材料来源及提交方

式

政府部
门核发
申请材
料可否
免提交

免提
交材
料获
取方
式

所需申
请材料
可否容
缺受理

是否需要
现场勘验

是否需
要专家
评审

是否需
要向社
会公示

承诺受理时
限

转外环节办
理时限

法定审
批时限

承诺审
批时限

证件名称

省

级

清

单

381
项

公众

聚集

场所

投入

使

用、

营业

前消

防安

全检

查

（对

应国

家清

单第

513
项）

公众聚集

场所投入

使用、营

业前消防

安全检查

（对应

《四川省

行政权力

事项清单

（2021年
本）》部

分中央在

川单位行

政许可类

第19项）

公众

聚集

场所

投入

使用、

营业

前消

防安

全检

查

公

众

聚

集

场

所

投

入

使

用、

营

业

前

消

防

安

全

检

查

公 众

聚 集

场 所

投 入

使用、

营 业

前 消

防 安

全 检

查（承

诺制）

国

家

级

开

江

县

消

防

救

援

大

队

√

公众聚集场
所投入使用、
营业消防安
全告知承诺
书

申请人自备，一式一
份，原件。
网上及政务服务中
心受理窗口提交。

否 无 否

是（以现

场实际勘

验情况而

定）

否

是（事

后公

示）

1个工作日 20个工作日
1个工

作日

1个工作

日

公众聚集

场所投入

使用、营

业前消防

安全检查

意见书

营业执照

政府部门核发，一式
一份，复印件。
网上及政务服务中
心受理窗口提交。

是
数据

共享
否

消防安全制
度、灭火和应
急疏散预案

申请人自备，一式一
份，原件。
网上及政务服务中
心受理窗口提交。

否 无 是

场所平面布
置图、场所消
防设施平面
图

申请人自备，一式一
份，原件。
网上及政务服务中
心受理窗口提交。

否 无 是

法律、行政法
规规定的其
他材料

申请人自备，一式一
份，原件。
网上及政务服务中
心受理窗口提交。

否 无 是

公 众

聚 集

场 所

投 入

使用、

营 业

前 消

防 安

全 检

查（非

承 诺

制）

国

家

级

开

江

县

消

防

救

援

大

队

√

消防安全检
查申报表

申请人自备，一式一
份，原件。
网上及政务服务中
心受理窗口提交。

否 无 否

是（以现

场实际勘

验情况而

定）

否

是（事

后公

示）

1个工作日 0个工作日
13个工

作日

5 个工

作日

公众聚集

场所投入

使用、营

业前消防

安全检查

意见书

营业执照

政府部门核发，一式
一份，复印件。
网上及政务服务中
心受理窗口提交。

否 无 否

消防安全制
度、灭火和应
急疏散预案

申请人自备，一式一
份，原件。
网上及政务服务中
心受理窗口提交。

否 无 是

场所平面布
置图、场所消
防设施平面
图

申请人自备，一式一
份，原件。
网上及政务服务中
心受理窗口提交。

否 无 是

法律、行政法
规规定的其
他材料

申请人自备，一式一
份，原件。
网上及政务服务中
心受理窗口提交。

否 无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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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（承诺制）（县级）运行图谱

受理凭证

1、受理主体：开江县消防救援大队。

2、申请渠道：开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或四川政

务服务网。

3、申请材料：

（1）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消防安全

告知承诺书；

（2）营业执照；

（3）消防安全制度、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；

（4）场所平面布置图、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；

（5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4、受理要点：第 1、2项材料必需提交，第 3、

4、5 项可容缺至现场核查时提交。

5、承诺受理时限：1 个工作日。

6、告知方式：受理通知书。

受

理

否

是

【现场核查】

1、核查主体：开江县消防救援大队。

2、核查要点：(1)对核查未发现与《公众聚集

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》承

诺内容不符的，将该单位（场所）纳入“双随

机”抽查范围；(2)对核查发现与承诺内容不

符的，应当依法予以处罚，符合临时查封条件

的，应当依法予以临时查封，同时自核查之日

起 3个工作日内制作送达《公众聚集场所消防

安全检查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；(3)消防救

援机构应当在责任限期改正期满或者收到当

事人的复查申请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进行复

查，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未达到要求

的，依法撤销许可。

3、核查时限：20 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核查。

【特别程序】

一、公示环节

1、公示主体：开江县消防救援大队。

2、公示条件：除涉密、已由地方人民政府及

其自然资源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组织公示

公告的，其余均需要进行公示。

3、公示时限：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

4、公示范围：开江县。

5、公示内容：申请单位、审批情况。

现

场

核

查

公 示特
别
程
序

符合

1、结果告知方式：审查主体电话、短信等方

式告知申请人，四川政务服务网同步显示结

果。结

果

材料是否齐全

是否查验通过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不予受理凭证

不符合

指派工作人员进行现场

核查

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

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意

见书

复查

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

检查责令限期改正通知

书

撤销公众聚集场所投入

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许

可决定书

不符合

结束

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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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（非承诺制）（县级）运行图谱

受理凭证

1、受理主体：开江县消防救援大队。

2、申请渠道：开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或四川政

务服务网。

3、申请材料：

（1）消防安全检查申请表；

（2）营业执照；

（3）消防安全制度、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；

（4）场所平面布置图、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；

（5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4、受理要点：第 1、2项材料必需提交，第 3、

4、5 项可容缺至现场核查时提交。

5、承诺受理时限：1 个工作日。

6、告知方式：受理通知书。

受

理

否

是

【现场核查】

1、核查主体：开江县消防救援大队。

2、核查要点：对核查未发现与法律、法规相

关要求内容不符的，依法不予准许投入使用、

营业。

3、核查时限：5 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核查。

【特别程序】

一、公示环节

1、公示主体：开江县消防救援大队。

2、公示条件：除涉密、已由地方人民政府及

其自然资源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组织公示

公告的，其余均需要进行公示。

3、公示时限：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

4、公示范围：开江县。

5、公示内容：申请单位、审批情况。

现

场

核

查

公 示特
别
程
序

1、结果告知方式：审查主体电话、短信等方

式告知申请人，四川政务服务网同步显示结

果。结

果

材料是否齐全

是否查验通过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不予受理凭证

不符合

指派工作人员进行现场

核查

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

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意

见书

符合

不同意投入使用、营

业决定书不同意决

定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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